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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十五、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教育部統計，全國各級學校土壤液化高潛勢區為數眾多，我國位處

於環太平洋地震帶，地震頻仍。為維護校園安全以及人民有知的權利，教育部應清查並公布全

國各校舍耐震係數。對於尚未及時完成補強作業的高潛勢區之校舍，提出防災避震措施，爰此

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四十六、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我國屋齡逾三十年以上，且結構不安全之住宅，影響國人居住安全

與權益甚鉅。中央應成立專責機構，引進新興科技，擴充都市更新之效益，維護居住安全。爰

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四十七、本院黃委員秀芳，針對目前全國尚有 2 萬餘公頃公共設施保留地未取得，且許多在地方都

市計畫通盤檢討後，被劃設為道路的民用住宅，實際狀況根本無須多新增道路之必要，不只劃

設手法粗糙，劃定公告後多數用地皆多年未施行徵收，造成附近居民心理上的負擔，爰此建請

行政院、內政部相關部會應考量現行狀況及財政能力，儘速協助各地方政府將多餘公設保留地

辦理解編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四十八、本院黃委員秀芳，針對我國人口老化速度持續攀升，全台 24.4 萬人失智相當彰化市的人

口數，而國人常將失智症狀誤認為正常老化，時而常發生一再重覆服藥導致昏倒死亡等等狀況

，多半就醫時確診已是中度失智症。失智症是美國的第六大死因，估計 65 歲以上長者，有 1／3

過世時，患有阿茲海默症或其他失智症。但台灣的十大死因分析，失智一直沒被列入。本席以

為衛福部應該研擬列入，才能讓民眾提高警覺，以因應愈來愈多的失智患者，並推廣延緩失智

症病情的復健醫療，也讓照顧者清楚哪裡有社會資源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四十九、本院黃委員秀芳，針對日前有議員在臉書 po 出各國學生上課時間表，引起一番熱烈討論

，指出台灣學生上課時間為 07：30 到 17：00，平均上課時間 9.5 小時，還不包括課後輔導上課

時數，就與世界各國相比明顯高出許多，也因此造成孩子們普遍睡眠時間不足，導致無法專心

學習，甚至出現行為問題，這樣長期以來被漠視的教育病態，實令本席深感憂慮。鑑此，本席

以為政府應正視面對此問題，與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共同研擬，雖是牽一髮而動全身，但為我

國未來主人翁國際競爭力的提升以及身心靈健全的發展，著實必須有長遠完善的研討各種調整

的嘗試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
（以上質詢事項全文，均見本期質詢事項） 

主席：現在進行討論事項。進行討論事項之前，先處理國民黨黨團所提變更議程之動議。 

國民黨黨團提案： 

案由：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本（第 6）次會議建議變更議程，將「民進黨黨團針對第九屆第一

會期第四次會議議事日程報告事項第六十二案委員賴士葆等 27 人擬具『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修

正草案』案，院會所作決定，提出復議」案增列為討論事項第 11 案，是否有當？敬請公決。 

提案人：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德福  賴士葆 

主席：請問院會，對本案有無異議？（無）無異議，通過。作以下宣告：「本院民進黨黨團針對第

1 會期第 4 次會議報告事項第六十二案委員賴士葆等 27 人擬具『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法修正草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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』案，院會所作決定，提出復議」案，增列為本次會議討論事項第十一案。 

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一案。 

討  論  事  項  

一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洗錢防制法第三條

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「貪污治罪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

文修正草案」、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

」暨「證人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。（本案經提本院

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1 次會議報告決定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。茲接報告，爰於本次會議提

出討論。） 

主席：現在宣讀審查報告。 

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

受文者：議事處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11 日 

發文字號：台立司字第 1054300202 號 

速別：普通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 

主旨：院會交付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「貪污治罪

條例第六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

文修正草案」暨「證人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，業經審查完竣，復

請查照，提報院會公決。 

說明： 

一、復貴處 105 年 3 月 2 日台立議字第 1050700111 號函。 

二、檢附審查報告（含條文對照表）乙份。 

正本：議事處 

副本：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

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「洗錢防制法第三條及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「貪污治罪條例第六

條之一及第二十條條文修正草案」、「通訊保障及監察法第五條及第三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」

暨「證人保護法第二條及第二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」案併案審查報告 

壹、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 105 年 3 月 7 日（星期一）召開第 9 屆第 1 會期第 2 次全體委員會議

，審查上開 4 項法案；由召集委員段宜康擔任主席，邀請提案機關指派代表列席說明，並答

覆委員詢問。 


